濉溪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工作专班（征求意见稿）

根据《濉溪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濉安〔2024〕1号）部署安排，决定组建工作专班。
一、人员名单
召集人：任明亮  县应急局
成  员：崔清明  县发展改革委
牛忠礼  县教育局
赵书平  县科技局
谢麒麟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李  勇  县公安局
周秀红  县民政局
杨  昂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夏泽阳  县住建局
王志超  县交通运输局
刘梧林  县农业农村局
郭清春  县水务局
周炳琦  县商务局
丁卫东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邢爱华  县卫健委
王立刚  县市场管理局
郑万彬  县城县管理局
朱  锋  县生态环境分局
高亚军  县消防救援大队
胡启新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
魏昌森  濉溪镇人民政府
刘  容  刘桥镇人民政府
孙海建  百善镇人民政府
汤  皓  临涣镇人民政府
武辉辉  南坪镇人民政府
薛  锋  韩村镇人民政府
李翰林  五沟镇人民政府
佘凤云  孙疃镇人民政府
张思奎  铁佛镇人民政府
孙  力  双堆集镇人民政府
张旭东  四铺镇人民政府
孙玉林  濉溪开发区管委会
联络员：邹  坡  县发展改革委
刘为民  县教育局
李  静  县科技局
王  伟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李忠海  县公安局
潘海燕  县民政局
郑  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  雷  县住建局
刘  艳  县交通运输局
张芳芳  县农业农村局
宋婧婧  县水务局
马永侠  县商务局
赵  情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吴茂盛  县卫健委
徐敬东  县市场管理局
邵士新  县城县管理局
陈  建  县生态环境分局
郭园园  县消防救援大队
李  强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
张占魁  濉溪镇人民政府
赵鹏程  刘桥镇人民政府
夏光民  百善镇人民政府
陈  平  临涣镇人民政府
肖博怀  南坪镇人民政府
王立军  韩村镇人民政府
李  博  五沟镇人民政府
张文兵  孙疃镇人民政府
陈明晨  铁佛镇人民政府
周传亮  双堆集镇人民政府
赵  伟  四铺镇人民政府
周宗华  濉溪开发区管委会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大事项涉及多部门，可以由召集人组织召开工作专班会议集体讨论研究。根据省、市安委办统一工作部署，适时成立综合协调、督查督导、新闻宣传等专项工作组。
二、工作制度
（一）会商研判制度。工作专班办公室定期召开工作例会，梳理汇总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每季度召开一次会商研判会，统筹协调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调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二）督导检查制度。将治本攻坚行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和督导重要内容，每季度对治本攻坚行动推进情况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工作落实。重要时间节点、特殊时期，适时组织开展综合督导、专项检查、明查暗访等。
（三）挂牌督办制度。县安委会会办公室每月对各单位排查发现的突出隐患进行一次全县通报。根据排查情况，以县安委会办公室文件或提请县安委会，挂牌督办一批重大事故隐患。
（四）工作报告制度。县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每月中旬、月底分别向工作专班办公室报告一次治本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重要工作动态信息可随时报送。工作专班办公室及时汇总，并报送县委、县政府领导。
（五）定期通报制度。县安委会办公室编印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定期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督导检查发现问题、挂牌督办隐患整改进展等工作进行通报，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整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重大意义，勇于担当作为，全面统筹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
（二）突出整治重点，补齐问题短板。要紧盯各行业领域反复发生、反复治理、反复出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深刻剖析深层次原因，制定落实预防控制措施，彻底根治“老大难”问题。要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安全风险控制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安全监管执法体系和政策支持保障体系，补全安全短板漏洞，提升基础保障能力。
（三）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转变理念、狠抓落实、强固基本上下功夫，在健全完善责任体系、管理办法、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在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推进重点工程建设、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攻坚行动上下功夫，通过严肃的态度、严厉的措施、严实的作风，确保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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